
   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胡玉亭

  特急      晋政办发电〔2020〕67号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开展全省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建筑

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深刻汲取太原市台骀山冰雕馆“10·1”重大火灾事故教训,

坚决预防和遏制彩钢板建筑火灾多发势头,省政府决定从即日起

至12月31日,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建筑

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,

按照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部署,深入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



治三年行动和“三零”单位创建工作,全面摸排全省彩钢板建筑安

全状况,健全基础台账,集中开展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建筑的

安全隐患大排查,最大限度消除火灾隐患,集中曝光一批违法违规

行为,关停一批隐患严重单位,全力预防和减少亡人火灾事故,确

保全省火灾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二、整治范围和重点

(一)整治范围

全省所有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夹芯层或复合保温层的彩钢

板建(构)筑物。

(二)整治重点

1.用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彩钢夹芯板和彩钢板复合保温材料

的建(构)筑物。包括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集贸市场、客运车站候车

室、客运码头候船厅、民用机场航站楼、体育场馆、会堂、公共娱乐

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,医院的门诊楼、病房楼,学校的教学楼、图书

馆、食堂和集体宿舍,养老院、福利院,托儿所、幼儿园,公共图书馆

的阅览室,公共展览馆、公共博物馆的展示厅,劳动密集型企业的

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,旅游、宗教活动场所等。

2.用于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内部的彩钢夹芯板和彩钢板复合

保温材料的建(构)筑物。包括在施工现场建造的,为建设工程施

工服务的办公用房、宿舍、厨房操作间、食堂、库房等各种非永久性

彩钢夹芯板建筑。

3.用于生产、加工场所和库房的彩钢夹芯板和彩钢板复合保

温材料的建(构)筑物。包括用于各类生产加工的厂房、个体作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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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合一”场所、仓储物流库房性质的彩钢夹芯板建筑。

4.用于居民自住、自用的非经营类彩钢夹芯板和彩钢板复合

保温材料的建(构)筑物。

5.上述场所以外的使用彩钢夹芯板和彩钢板复合保温材料

的建(构)筑物。

三、整治措施

(一)坚决杜绝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夹芯层或复合保温层的

彩钢板建筑住人现象

1.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养老院、福利院、寄宿制学校、医院、集体

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,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搭建的现场人员办公、住

宿等临时用房,一律不得使用低于A级要求的彩钢板搭建。

2.严禁使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聚氨酯夹芯板作为住人场

所建筑构件、装修装饰材料和保温材料。

(二)严格消防行政审批

1.对使用彩钢板搭建的人员密集场所,凡低于A级要求的,

一律不得通过消防设计审核、验收或备案抽查。

2.对使用彩钢板搭建的公众聚集场所,凡低于A级要求的,

一律不得通过营业和使用前消防安全检查。

(三)从严整治违规搭建彩钢板建筑违法行为

1.对未经消防验收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彩钢板搭建建筑

的、违规使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聚氨酯材料作墙体保温层的,一

律停业整顿。

2.对使用彩钢板搭建的人员密集场所且有人员居住,夹芯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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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燃烧性能低于A级要求的,一律实施临时查封,并责令改变用

途,对无法改变的,必须拆除。

3.对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搭建的现场人员办公、住宿等彩钢板

临时用房,建筑材料和彩钢板芯材达不到A级要求的,依法责令

工程项目停止施工,情节严重的,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机关依法暂

扣或者吊销建筑施工安装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4.劳动密集型企业厂房、库房、员工宿舍违规采用易燃可燃

芯材彩钢板搭建、分隔的,一律依法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责令立即

消除隐患或者予以临时查封。

5.对违规搭建彩钢板临时建筑占用防火间距、堵塞消防通道

的,一律依法拆除。

6.对违法建设的彩钢板建筑,移交当地规划、城市管理等部

门进行查处,切实消除隐患,确保消防安全。

7.对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夹芯层或复合保温层的彩钢板

建筑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,依法下达《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》,

跟踪督促整改;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,按程序提请当地政府进行挂

牌督办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(一)市、县政府负责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综合整治工作的组

织领导,制定具体实施方案,落实政策、经费等保障措施,组织有关

部门依法按有关规定对使用易燃可燃夹芯材料的彩钢板建(构)筑

物予以拆除。

(二)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对本行政区内社区、村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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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的小场所、小单位及村(居)民院落、

住宅小区等进行排查,督促彩钢板建筑的产权、管理、使用单位立

即整改;对拒不整改或需要拆除的,书面报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拆

除。

(三)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本行业领域综合整治工作,

具体职责如下:

1.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加强对综合整治工作的组织和推动,指

导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整治工作,具体负责对消防重点单

位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夹芯层或复合保温层彩钢板建(构)筑物

的排查和查处。

2.教育部门负责学校、幼儿园、教育培训机构的综合整治。

3.公安部门负责对“九小场所”的综合整治。

4.民政部门负责各类民政服务机构的综合整治。

5.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和城市市政设施建

设工程施工工地的综合整治。

6.交通部门负责城市轨道、客运车站候车室、客运码头候船

厅、民用机场航站楼、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单位场所的综合整治。

7.水利部门负责水利行业的综合整治。

8.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在建的财政投资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

的综合整治。

9.商务部门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商场、超市综合整治的相

关工作。

10.文旅部门负责歌舞娱乐场所、游艺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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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营业场所、旅行社等涉文旅经营场所的综合整治,指导有关部

门开展旅游景区、景点的综合整治工作。

11.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各类医疗机构、医院的综合整治。

12.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、军休所、

军工站、优抚医院、光荣院等场所的综合整治。

13.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冶金工

贸行业的综合整治。

14.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特种设备行业的综合整治。

15.体育部门负责各类体育活动场所的综合整治。

16.能源部门负责电力行业的综合整治。

17.文物部门负责各级文物保护单位、博物馆的综合整治。

18.人防部门负责各类人民防空场所的综合整治。

19.宗教管理部门负责宗教活动场所的综合整治。

20.国防科工部门负责军工、民爆行业的综合整治。

21.监狱管理部门负责本系统各监狱及所属企业的综合整

治。

工信、司法行政、自然资源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本行业领域

的综合整治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(一)动员部署阶段(即日起至11月23日)。各地、各部门要

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,制定针对性强、符合本地区、本行业

领域特点的综合整治工作方案,成立工作机构,召开动员会议,进

行安排部署。要利用报刊、电视、微信、微博等主流媒体发布公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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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员基层组织、社会单位全员参与综合整治。

(二)自查自改阶段(2020年11月23日至12月10日)。各生

产经营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要对照整治要

求,立即组织开展自查自纠,并填写自查自纠报告。对存在问题

的,应自行拆除或更换;对一时难以整改的,应自行停产停业或停

止施工,并将相关情况报行业主管部门。

(三)全面排查阶段(2020年11月23日至12月20日)。各

地、各部门要对本地区、本行业领域内所有彩钢板建筑进行一次拉

网式摸排,建立档案,全面摸清本地、本行业彩钢板建筑底数和基

本情况,同时开展全面整治工作。对存在问题、隐患的单位能整改

的责令限期整改,不能整改的一律关停,用足用全一切法律手段,

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改,决不姑息纵容。

(四)集中整治阶段(2020年12月1日至12月25日)。市、县

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照排查档案逐一核实,对拒不整改的,要依法

强制拆除,彻底消除火灾隐患。对隐患问题突出、整改进度缓慢

的,进行约谈督办,督促及时整改隐患。

(五)总结巩固阶段(2020年12月26日至12月31日)。各

地、各部门要对此次综合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总结,研究建立长效排

查整治机制,推动制定地方安全标准,巩固拓展工作成果。省消防

救援总队要会同省有关部门成立督导组,对综合整治工作进行督

导,对执法力度大、消除火灾隐患彻底的地方和单位进行通报表

扬,对工作不力的地方和单位进行通报批评;对因工作落实不到

位,辖区内彩钢板建筑发生有影响火灾的单位,将追究有关领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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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,强化责任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深刻汲取“10·1”

重大火灾事故教训,清醒认识当前严峻的消防安全形势,把此次综

合整治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细。市、县两级政府要

成立由分管负责人任组长,消防救援、教育、工信等相关部门负责

人为成员的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。办公室设在各级消防救援机

构,具体负责综合整治的组织协调、方案制定、信息收集、工作总

结、督导检查等工作。要实行“一把手”负责制,主要负责人亲自研

究部署,分管负责人亲自督办,要切实调度指挥,立即全面开展摸

排,确保排查率达到100%。

(二)加强协作,形成合力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

排查整治,形成监管合力,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要建立健全信息共

享、情况通报、联合查处、案件移送等联动机制。认真履行工作职

责,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消防救援等部门要

坚持高标准执法,坚决排除干扰,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

为,形成严格执法的高压态势。对工作流于形式、履职不到位、有

禁不止的,在责令落实执法措施的同时,对所属行业部门进行通报

批评,并对负责人诫勉谈话。因履行职责不到位,导致辖区发生彩

钢板建筑火灾,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,严肃追究有关单

位和人员责任。

(三)密集宣传,营造声势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集中宣传违章搭建

彩钢板建筑的危害性,剖析近年来典型火灾、坍塌等事故教训,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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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消防安全意识。要加强与主流媒体的沟通,邀请电台、电视台等

新闻媒体单位一同参与综合整治行动,及时曝光重大火灾隐患和

消防违法行为,集中宣传综合整治行动成效,形成强大的舆论声

势。

11月25日前,各市、省有关部门要将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报省

消防救援总队备案;12月20日前要梳理汇总本地区、本行业部门

综合整治排查情况,认真填写《全省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建筑

消防安全综合整治排查明细表》,要于12月25日前向省消防救援

总队报阶段工作总结及《全省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建筑消防

安全综合整治情况汇总表》(附件2);2021年1月5日前向省消防

救援总队报送工作总结。

联系人:张天祥 联系电话:0351-3658131 15235380803

附件:1.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整治排

查明细表

2.易燃可燃夹芯材料彩钢板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整治情

况汇总表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

2020年11月18日   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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